
 

 

教师申请调、停课手续流程（教务科）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经教学单位批准的《调、停课申请表》应提前一天由任课教师报学

院教学秘书，教学秘书在教务管理系统登记调整情况，出具《调、

停课通知单》，盖学院章生效，做好备案。 

申请人到开课教学单位办理审批手续 

1、申请人须出具申请调课原因的相关证明材料； 

2、教学单位教学负责人审查调课原因是否符合学校相

关文件规定，同意后签字盖章。 

1、任课教师务必将调课信息通知开课班级。 

2、使用多媒体教室、公共机房或实验室的，还需再送一

份《调、停课通知单》到相关教室管理部门。 

申请人所在教学单位教学秘书处打印《调、停课申请表》并填写完整 
 


